四川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
医疗责任险采购需求

一、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人应当指派专职人员负责本保险合同相关事宜。若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应第一时间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接到通知后，应立即安排相关人员前往现场查勘并协助、配合被保险人或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第三方调解机构处理事故并提供处理意见，同时被保险人应向保险人提供该保险事故的全部材料。
保险责任扩展:若被保险人发生医疗纠纷并按保险事故通知的相关规定通知了保险人，无论被保险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均应赔付被保险人在处理该纠纷中实际合理产生的法律费用。
二、保险合同各项限额如下:
	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20万

	累计责任限额
	60万

	法律费用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2万

	法律费用累计责任限额
	6万

	精神损害每人责任限额
	2万

	精神损害累计责任限额
	4万


其中法律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等法律费用,上述费用已实际发生且在限额内的部分，视为保险人同意予以赔付。精神损害赔偿金包含在医疗责任的每次事故责任限额及累计责任限额之内。
三、保险人应按照保险事故处理协议约定或判决、裁决、调解文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给付义务，如相关保险事故处理协议或判决、裁决、调解文书未确定履行期限的，则保险人应在处理协议或判决、裁决、调解文书生效后60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并在支付赔款时一并支付相关法律费用。赔款统一支付至被保险人账户，相关理赔资料由保险人指派人员协助被保险人准备。
四、对于是否属于保险事故以及责任程度，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意见不一致时，依据医患单方或双方委托的司法鉴定的结论确定。若因患方不配合鉴定而无法取得鉴定姑论的，可依据金堂县医学会出具的专家意见确定。
五、每次事故免赔额10%或2000元，二者以高为准。
[bookmark: _GoBack]注：保险覆盖期内涵盖医务人员及床位保险。
